
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委托协议书

委托单位：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荣成市知识产权局）
法定代表人：毕文状
受委托单位：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法定代表人：阎辉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市场领域的监督管理，规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的权利义务，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按下列要求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

一、委托执法范围

负责荣成市行政区域内市场监管执法工作。

二、委托执法权限
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承担全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承担以下职责：

（一）调查处理食品（含保健食品、职责范围内的食用农产品，下同）、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及农资、成品油、日用消费品、特种设备等市场监管职责内工业产品的投诉举报。
（二）依法查处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环节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药品零售和使用环节、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环节、化妆品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实施相关领域专项检查。

（三）依法对价格收费违法违规、不正当竞争、违法直销、传销、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等违反市场秩序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组织实施相关领域专项检查。
（四）依法查处网络交易及相关服务、广告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实施相关领域专项检查。
（五）依法对违反质量、计量、标准化及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组织实施相关领域专项检查。

（六）依职责配合反垄断相关工作，按规定承担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调查的相关工作。

（七）负责职责范围内案件移交移送、协助调查，负责指导监管所的案件移交移送、协助调查工作。

（八）负责协调调度全系统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及农资、成品油、日用消费品、特种设备等市场监管职责内工业产品的质量抽验，负责组织实施和督导开展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工作。

（九）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市场监管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及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按规定承担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立案查处。

（十）负责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保障任务。

（十一）按规定承担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市场监管执法相关职责。

（十二）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委托执法依据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在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二）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

（三）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四、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对受委托单位因违法导致案件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人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偿；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

4.委托单位应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市或县（市、区）政府法制部门组织的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并为其申办行政执法证件；

5.委托单位为受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及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

5.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权限，乱施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五、委托期限

从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止（原则上每次签订委托协议期限不超过一年）。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受委托单位人员取得行政执法证件之日起生效。委托期满后，由委托单位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委托书;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委托。
本委托书一式四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两份分别报送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荣成市司法局备案。

委托单位（盖章）                受委托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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